
诼囹铽
`诼

冖酞

⌒巛妞烬补钮瞰迥
^名

捻舯

窨淞娟抵
K奕本坩姆〓苌汆雩砥逖

醒
t妞

^峻

铼磬檠口督扮·亵突扭

愁骥鼹濠冬永钳铷卜
`ˇ锵龆奕枣

.零

烹嘤粼RH目+ˇ坩卦汛

〓姬禁恻崮剌
g锵睢嘤巛巛慰臻唰祭

凶忄蝰茁醮絷太
<展臼剁狲态邸肺亠

二舯⌒啭霉

褂舄骞妲ˇ谗〖粼黑暴蒂
'⌒

巾以ˇ

薷蝉苯烹
'爿

怔旺
`恻

督凶邶夜
'司

抄胡熙廿㈧δΝ〓典囝凵燃≤鲣哿目爿

怔垭删黛凶岬酬臻钭抄
^霉

蒂`叫目

÷亏邸艹〓苷蜜△公辑
0a^↓

嵘铡

葭虽爿牡叹捌黟凶妒酬郸爿抄抖民R

.⌒

舯

蠡鬲嵘
'鼷

赍啭
'爿

抄
'夺

廿舡ˇ艇

霖吞丽蛸鋈铼蹯埏嘲耨廿兮
R'民

R

°⌒舯粲蟊弪艮粼睽嗷
'

尉粼划朴
'尝

抄佃ˇ群忌器剡雷粼乐

刚小靶坏婺褪廿民
R〓

尊
u^姬

嵘冬

胆糇絷删雷粼妖划舯职辂婺衄廿NR

.⌒

骱懋丽嘹
'

蟋群峭
'黜

粼鎏剡
'巛

柢剡即
'司

抄

姬ˇ嫘忌吞丽嵘竖冰薯怔阐牡廿
R8

⌒匣〓叹钭廿
s8抿

屉宜卡豚赆聪靼啻忌
^m〓

叹钭刚山
H叹

一廿日
R〓R庭室本怒邺忠酃旦宜
^志

吞奉鼠憩亟ˇ蛤糕枨畏

⌒溅

卡稻恤
^菸

ˇ

擀ˇ郅巅
<划肆

癸褪唰掷廿RR

菸〓⒄亠亠

⌒
<ˇ

龈丽峄簧怔罔

铆吆榉爿蹬副泰

⌒馘

±昼姐
`菸

ˇ

尽△掭羽职舔延

唧铷七赆剁婺I

錾Φ∞ 0

⌒眦
+→甫

证茹ˇ趔胃

日翊怔垭删邱

凶妒酬粼爿抄

护°
0 0°

冖
⌒
<ˇ

巅丽岽鉴脒蚤

怔囤粞廿
R吕

〓
0㈧°

⌒
<ˇ

燃丽繁簧

妲闾铷
H以巛

⌒
<ˇ

祭刂瑟吾

⌒
(ˇ撼撼

夜司牡垭恻

郓凶妒
^〖

刽舡划雷

⌒
<ˇ鄢鬲

弪鉴燃卧涎

嘲铷廿民旨

卜Φω守
⌒
<ˇ

诼窖邸岖朴

叠怔嘤颗嘿

<爿巛握μ

⌒
<ˇ

紧羽
:怄

阐颗〓I粼

°
O0守

⌒夺ˇ

嫩爿舯剡巽

⌒态吆

`虑巛ˇ烬掣郯艹

态醒

⌒
<ˇ

郏蠃檗暌

妪嘲颗
<排邸四

⌒
<ˇ巅丽

弹篮俅兽怄囵鞭

°°
"￠

态醺
苯姐

郯仅恕卡

督本掣搜

.东

熙Λ

`菸

寓ˇ〓卡00憩萤品栅国嚣矽

石Σ露

^茧

∞栅璺宰0°〓乐⒄冖巡

^琶

Φ腑

冬紫董·型

冬苯望̂昶

.案

喈

K^琶◇〓惫一赙

^乐

0㈧州冖廿乐ω㈧ˇ 〓̂丶∽亠酚
` ^8峋㈧删湍导菸°〓ˇ

〓东~恋

^护

ハ∞州国雷氵〓惫∞过

^乐

0寸栅

瑟搴
    \

°R露熳姆冰神铡世
^迦

涫邸馥·蕾

趄骘晒
^供

鄹嘤烈翎慰畏苓刺絷凶
'罩

姒卦

虑姬靼蝰羲畏婚
m聪斡Κ
<^谬

烨
u艘睡仅

骱
E怛欺祟

'蓬

m嘤

烈
'熙

田吩靶舯尝烬艹

.搜

<§衤熏奋甲这枨罢岳迷骒登

舻薯殍※抄￡
^钭

屮鄹女邻恻爿杖垭涮笥凶

妒巾瞑邸蚁爿抄碗
.矬

尺苷以鞭刂叵嵘枣隰铩

履藁￡号粼枨辜督崮公碉怔垭唰
^配

目巽疋

恒舔睽艮
u型舻虑督卧狎陬型酞岳赍凶°尽

Ⅱ涩冢羽爿屮划琴廿汛七簸翊抄郯夜辎倒爿

扛垭弼黛凶忄未疋洹妹睽展●姒卦惫如靼靶

.鬣

<丽

噤鉴钵四岳芈寒<

剡殚
.态

恕畲冢姻聪
^骱

酃
<黑哪划锶

'擀

邸郾剁曾
'⌒

惹醒笥态巛ˇ烬掣督补蛉峄憾

抄ε
^ε

罩裂铋艹
.乐

巡Λ
^g黑

犁
K泗廿

.萼

墼
K蝴烬胀

絷丶
<举蓄

^燃

笨恕心
'迪

谂嘤卡
^弑

祆胩

契̀
<g嗯

靼懋体爵靼¤驷
'型

安毒熘燃畏

搜黍
^冬

逛·鉴羽礤凳〓则愚邺冬罂樵磬划职

粼畚
.嘿

<郯熬静刂癸爿甾西糠吴
H吆巛
'

眠
<爿巛妪卜

'<眦

邸喇捏壑雷霜
t阝w肆

铩畏剁卦鲞奢爿秒兽涎〓轷0划酗熙冬蔷逦

.懋

丽嵘返铼永巅划职

〓
'’

0烬璎蕊川
⌒东叩
U侧

口喇
g筷腥嘤烬妯祀凑

Ⅻ督凶岬嗨皿糇坶k<

帚罩蚁珈羔烬朴〓〓冖

¨ι

ι

:⒈、∷〓¨

∷∷

⌒态
n亠

^乐

〓§

腓ˇ巡配日爿杠垭蚓

堡凶忄蛔郸爿舡㈧〓冖

⌒态ε冬罂弘哪龈

<g肆

簧涎阗铆△Ν冖
⌒态

∞ˇ枣胆胩蒸羽强燃

态剡舳黑轱甾埏”㈧出

⌒东∞̂
菸

〓逆

寐ˇ葶彐粼削职癸怄

嘲铷
t錾划簧吾叩㈧H

丿
爨 /|l

⌒东
g崇

搜酗砍冖冖

⌒态〓ˇ蝴

翱崇朴”~
蟋樱蟋

{

⌒恋
Rˇ

符辂△

姣
眇

⌒瑕肼冢累粼臼ˇ铷轹
.τ

燃窭巅埝舯

0'∷
Ⅱ
、、

戍
∴←式
&过妾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要提供

的材料，学校可根据实际，自行提

供其他材料；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

考核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

10

学校类型（综合/

师范/民族/工科/

农林/医学/财经/

政法/体育/艺

术）

普通高职在

校生数

（人）

实训场所面积

（平方米）

生均实训场所面

积（平方米/

生，自动计算）

11 综合 13853 81760 5.901970692

12

学校类型（综合/

师范/民族/工科/

农林/医学/财经/

政法/体育/艺

术）

折合在校数

（人）

教学科研仪器

设备资产总值

（元）

生均教学科研仪

器设备值（元/

生，自动计算）

13 综合 18239.1 134576208 7378.445647

14

2022年中高职贯

通培养三二分段

试点数（转入高

职，人）

2022年中高

职贯通培养

五年一贯制

试点招生数

（人）

15 0 0

2022年中高职贯通培养试点情况报告

。

2022年实训场所面积明细表[含实训

基地名称、面积、适用专业、校内使

用频率（人日）、社会使用频率（人

日）等]。

2022年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明细表。

1.5

1.5

中高职贯通培养含三二分段和五年一贯制。 定性评价 1.5

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合格要求，得1分。其

中，综合、师范、民族类院校达5.30平方

米/生，工科类院校达8.30平方米/生，农

林类院校达8.80平方米/生，医学类院校

达9.00平方米/生，财经、政法类校达

1.05平方米/生，体育、艺术类院校达

1.85平方米/生。每高于合格要求0.2平方

米/生，增加0.2分，最高得1.5分；每少

于合格要求0.2平方米/生，减少0.2分，

最低得0分。

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合格要求，得1分。其

中，综合、师范、民族、工科、农林、医

学类院校达4000元/生，财经、政法、体

育、艺术类院校达3000元/生。每高于合

格要求500元/生，增加0.2分，最高得1.5

分；每少于合格要求500元/生，减少0.2

分，最低得0分。

1.3.1生均实训场所面

积（单位：平方米，

1.5分）

1.3.2生均教学科研仪

器设备值（单位：元，

1.5分）

1.4.1中高职贯通培养

（2分）

1.扩容

（20分）

1.3办学条

件（3分）

1.4中高本

协同培养(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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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要提供
的材料，学校可根据实际，自行提
供其他材料；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

考核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1
2.1.1办学体制机制
建设与改革创新（1
分）

学校在综合办学管理、教育教学管理、学生管理、财务与后
勤管理、校园安全管理、社会服务等方面积极探索体制机制
改革与建设，并成效明显。

定性评价 1
2022年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与改革创新
报告。

2
2.1.2人事制度和绩
效工资制度改革（1
分）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教职工绩效考核制度，制定并
实施以业绩贡献为基础、以目标管理和目标考核为重点、符
合高职教育特点的绩效工资制度，将教职工的工资收入与岗
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等直接挂钩，多劳多得、优绩
优酬；深化教师职称制度和突出“双师型”导向的教师考核
评价改革，师德师风建设制度机制健全完善，破除“唯文凭
、唯论文、唯帽子、唯身份、唯奖项”的顽瘴痼疾。

定性评价 1
2022年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
报告。

3
2.1.3学分制管理制
度改革（1分）

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建立健全选课制、导师制、学分计
量制、学分绩点制、补考重修制、主辅修制、学分互认制
等，实行弹性学制，参与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试点，
开展学分制管理改革。

定性评价 1 2022年学分制管理制度改革报告。

4
2.1.4建立健全专业
结构调整优化机制
（1分）

根据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围绕区域产业发展和行业需求，
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优化调整专业结
构，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定性评价 1 2022年专业结构调整优化报告。

5
国家级高水平专
业群数（个）

省级高水平专
业群数（个）

校级高水平专业
群数（个）

6 0 2 4

7
“1+X”证书制
度试点专业数

（个）

获取“1+X”证
书学生数
（人）

面向社会开展“
1+X证书”培训量

（人日）

8 12 976 930

2022年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报告，包
括：高水平专业群明细表（含专业群
名称、覆盖专业、级别、立项单位、
立项时间、立项文件名称和文号等）
。

2022年“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报
告，包括：“1+X”证书试点明细表
（含证书名称、覆盖专业、普通高职
在校生、获取证书学生数、面向社会
培训人数等）。

3

1

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

国家、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情况。

参与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关
内容及要求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2.1高水平专业群
建设（3分）

2.2.2“学历证书+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试
点（1分）

附件2-2-2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月1
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

2.提质
（50分）

2.1体制机
制改革（4
分）

2.2教学改
革与管理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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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要提供
的材料，学校可根据实际，自行提
供其他材料；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

考核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月1
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

9
2.2.3信息化教学改
革（1分）

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新要求，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

定性评价。 1 2022年信息化教学改革报告。

10
2.2.4创新创业教育
（1分）

创新创业教育组织机构完善，制度健全，硬件设施完备。提
高创新创业师资队伍素质，大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促进专
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
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双创教育成效明显。

定性评价 1 2022年创新创业教育报告。

11
2.2.5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和实施（1分）

贯彻落实《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
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20〕13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科学制定和实施人才培养方案，规范人才培养全过
程，加快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定性评价 1

1.2022年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实施情
况报告；2.2022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3.学校关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
相关政策文件。

12
2.2.6内部质量保证
体系诊断与改进（1
分）

坚持“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工作方
针，建立“自定目标、自立标准、自主实施、自我诊断与改
进”的自主循环提升保证体系和可持续诊断与改进工作机
制，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创新发展能力。

定性评价 1
2022年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
报告。

13
2.3.1校企合作体制
机制改革（1.5分）

探索建立政校行企共同参与的高职院校董事会或理事会，建
设校企命运共同体，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
责任共担的紧密型合作办学体制机制。

定性评价 1.5
2022年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革情况报
告。

14
是否牵头成立职
教集团或产教融

合联盟

合作共建各类
技术研发机构
、培训中心、
创新中心、实
训基地等平台
数（个）

产业学院数
（个）

产学合作企业
中，产教融合
型企业数
（个）

15 是 25 8 218

16
企业提供的校内
实践教学设备值

（万元）

17 3779.09

2022年合作平台建设情况报告。

2022年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
值明细表（含合作企业、设备到位时
间、设备价值、主要设备清单、使用
院系和专业等）。

2.5

1.5

定性评价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
的1.3倍，得1.5分；<所
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3倍但≧所在规划学校
平均水平的1.1倍，得1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的1.1倍但≧所在规
划学校平均水平，得0.5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不得分。

政校行企深度融合，联合办学，共同投入资金、设备和人力
资源组建职教集团或产教融合联盟，推进实体化运作；政校
行企合作共建各类技术研发机构、培训中心、创新中心、实
训基地等平台，并取得实质性成效；行业企业加大对学校的
投入，在学校或企业设立产业学院，协同招生培养；校企协
同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并取得实质性成效。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指企业为学校提供的实
践教学设备（设备在学校，产权属企业，学校有使用权）的
总资产值。按照企业采购原值计算。

2.3.2合作平台建设
（2.5分）

2.3.3企业提供的校
内实践教学设备值
（单位：万元，1.5
分）

2.提质
（50分）

2.2教学改
革与管理
（8分）

2.3产教融
合（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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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要提供
的材料，学校可根据实际，自行提
供其他材料；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

考核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月1
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

18
企业订单学生数

（人）

可开展企业订
单专业全日制
学生总数
（人）

企业订单学生所
占比例（%，自动

计算）

19 36 1162 3.10%

20
国家现代学徒制
试点学生数

（人）

省级现代学徒
制试点学生数

（人）

校级现代学徒制
试点学生数

（人）

普通高职在校
生数（人）

21 0 31 98 13853

22

现代学徒制试点
学生数占普通高
职在校生数比例
（%，自动计

算）

23 0.93%

24
校企共同开发标
准数（个）

校企共同开发
教材数（个）

校企共同开发课
程数（门）

25 30 27 12

26
校内实践教学工
位数（个）

全日制学历教
育（普通高
职）在校生数

（人）

生均校内实践教
学工位数（个，

自动计算）

27 10352 13853 74.73%

28
招生专业数

（个）

招生专业中，
实践性教学学
时占总学时比
例超50%以上的
专业数（个）

实践性教学学时
占总学时比例超
50%以上的专业占
比（%，自动计

算）

29 40 40 100.00%

2022年校企合作共同开发标准与资源
情况报告。

2022年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明细表（含
实训基地名单、适用专业、面积、实
践教学工位数等）。

2022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2022年企业订单学生明细表（含专
业、年级、合作企业、订单学生数
等）；2.2022年有普通高职在校生专
业一览表（含专业、招生数、毕业生
数和在校生数等）；3.无法开展企业
订单培养专业情况说明。

2022年现代学徒制试点情况报告，三
个级别试点学生数，不重复统计，以
最高级别计算。

1.5

1.8

1

1

1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
的1.1倍，得1分；<所在
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1
倍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得0.5分；<所在规
划学校平均水平，不得分
。

≧95%，得1分；<95%但≧
85%，得0.5分；<85%，不
得分。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3倍，得1.5分；<所在
规划学校水平的1.3倍但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
1.1倍，得1分；<所在规
划学校水平的1.1倍但≧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得
0.5分；<所在规划学校水
平，不得分。

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

开展以“招生招工一体化、企业员工和学校学生双重身份、
校企双主体育人、在岗培养与学校培养相结合”为基本特征
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校企协同开发专业教学标准、岗位技能等级标准、课程标准
和教材、数字化教学资源等，将行业、企业岗位需求融入教
育教学各环节。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指学校校内实践（实习、实
训）场所进行实践教学的工位数，即实践教学过程最基本的
“做中学”单元数，按全日制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折算的平
均水平。

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50%以上的专业占比=实践性
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50%以上的专业数/全校总专业数。

“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指学校接受企业订单（指用人单
位与学校签订合同约定相关就业和服务年限的订单）学生人
数占可开展企业订单专业全日制学生总数的比例。教育类等
无法开展企业订单培养的专业学生可不纳入统计范围，学校
提供相关说明，由考核专家决定是否采纳。本指标的企业是
广义上的企业，实际上指的是用人单位。

2.3.4企业订单学生
所占比例（单
位：%，1.5分）

2.3.5现代学徒制试
点（2分）

2.3.6标准与资源开
发（1分）

2.4.1生均校内实践
教学工位数（单位：
个，1分）

2.4.2实践性教学学
时占总学时比例超
50%以上的专业占比
（单位：%，1分）

2.提质
（50分）

2.3产教融
合（10
分）

2.4实践教
学（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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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要提供
的材料，学校可根据实际，自行提
供其他材料；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

考核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月1
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

30
2.4.3实习管理（1
分）

严格执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认真落实实习组
织过程中的“五不要”、实习管理过程中的“无协议不实习
”、学生权利保障“六不得”、工作岗位及工作时间“三不
得”等要求；顶岗实习工作机制完善，管理规范，考核评价
科学合理。

定性评价 1

1.2022年实习管理情况报告；2.2022
年实习学生明细表（含专业、年级、
时间时间、实习学生、实习单位等）
。

31
专任教师数

（人）

2021-2022学年
聘请校外教师
承担的教学总
学时（学时）

2021-2022学年校
内专任教师人均
教学学时数（学

时）

2022年普通高
职在校生数
（人）

32 578 60403.2 314.6 13853

33
生师比（自动计

算）

34 17.99090909

35
校内专业课专任
教师数（人）

“双师型”专
业课专任教师
数（人）

“双师型”专业
课专任教师占比
（%，自动计算）

36 434 327 75.35%

37
新招聘专业课教
师数（人）

新招聘专业课
教师中，具有
三年以上企业
工作经历并具
有高职以上学
历教师数
（人）

新招聘专业课教
师中，具有三年
以上企业工作经
历并具有高职以
上学历比例（%，

自动计算）

38 23 20 86.96%

39
专任教师数

（人）

年度到企业实
践锻炼专任教
师数（人）

年度到企业实践
锻炼专任教师所
占比例（%，自动

计算）

40 578 87 15.05%

专任教师一览表（含姓名、教工号、
院系、专业、是否到企业实践锻炼、
实践锻炼时间、实践锻炼企业名称
等）。

1.专任教师一览表（含姓名、教工号
、院系、专业、2021-2022学年教学
学时数等）；2.校外教师一览表（含
姓名、教工号、单位、授课院系、专
业、2021-2022学年教学学时数等）
。

1.专业课专任教师一览表（含院系、
专业、教师姓名、教工号、是否为“
双师型”教师、取得“双师型”资格
时间、符合“双师型”教师认定要求
情况等）；2.学校“双师型”教师认
定标准、要求等政策文件。

2022年新招聘专业课教师明细表，包
括：姓名、教工号、院系、企业工作
经历时长（年）、学历、学位、职称
等。

2

2

1.5

1.5

生师比达到教发〔2004〕
2号规定要求，得2分。其
中：综合、师范、工、农
、林、语言、财经、政法
院校达18:1；医学院校达
16:1；体育、艺术院校达
13:1。生师比每高1扣0.1
分，最低得0分。

年度要求为75%。达到年
度要求得1.5分，每高于
年度要求1％，增加0.2
分，最高得2分；每低于
年度要求1%，扣0.2分,最
低得0分。

≥85%，可以得1分。低于
85%，每低1%减0.2分，最
低0分；高于85%，每高1%
加0.2分，最高得1.5分。

年度有10%的专任教师到
企业实践，得1分。低于
10%，每低1%减0.1分，最
低0分；高于10%,每高1%
加0.1分，最高得1.5分。
其中，年度连续到企业实
践3个月以上的，每5人另
加0.1分，总分不超过1.5
分。

生师比=全日制在校学生数/教师总数；教师总数=专任教师
数+聘请校外教师有效数，聘请校外教师有效数=聘请校外教
师承担的教学总学时/校内专任教师人均教学学时数。

“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是指同时具备中级以上教师资格
和行业能力资格，从事高职教育工作的校内专业课专任教师
。

2.5.1生师比（2分）

2.5.2“双师型”专
业课专任教师占比
（2分）

2.5.3新招聘专业课
教师中，具有三年以
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
有高职以上学历比例
（单位：%，1.5分）

2.5.4年度到企业实
践锻炼专任教师所占
比例（单位：%，1.5
分）

2.提质
（50分）

2.4实践教
学（3分）

2.5师资队
伍（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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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要提供
的材料，学校可根据实际，自行提
供其他材料；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

考核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月1
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

41
2021-2022学年
专业课总课时

（学时）

2021-2022学年
企业兼职教师
专业课课时数
（学时）

2021-2022学年企
业兼职教师专业
课课时占比（%，

自动计算）

42 215350.2 53837.5 25.00%

43
2.5.6教师队伍建设
标志性成果（3分）

学校可列出本校过去一年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标志性
成果。成果包括：教师师德建设工作取得的成效；引进或入
选国家级和省级高层次（技能）人才项目，教师队伍方面获
得的荣誉，10名优秀教师案例，其他可以证明学校教师队伍
水平的成果等。

定性评价 3 标志性成果。

44 满意度（%）
有效回收率

（%）

45

46 满意度（%）
有效回收率

（%）

47

48 满意度（%）
有效回收率

（%）

49

50

2022年普通高职
录取数（不含高
职扩招专项行

动，人）

2022年普通高
职报到数
（人）

2022年新生报到
率（%，自动计

算）

51 6431 5205 80.94%

1.企业兼职教师一览表（含姓名、教
工号、单位、授课院系、专业、
2021-2022学年专业课课时数等）；
2.2021-2022学年专业课课时明细表
（含专业、专业课总课时、授课教师
数等）。

以省教育厅组织开展的2022年度高职
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为
准；如报送时，调查结果未出来，学
校可不提供。

2022年普通高职报到情况表（含专业
、招生形式、录取数、报到数、报到
率等）。

1.5

1.5

1

2

2

≥25%，可以得2分；低于
25%，每低2%减0.1分，最
低得0分。

≧90%，得2分；<90%但≧
85%，得1.5分；<85%但≧
80%，得1分；<80%，不得
分。没有参加调查或者有
效回收率不符合要求的，
不得分。

≧85%，得1.5分；<85%但
≧80%，得1分；<80%但≧
75%，得0.5分；<75%，不
得分。没有参加调查或者
有效回收率不符合要求
的，不得分。

≧85%，得1.5分；<85%但
≧80%，得1分；<80%但≧
75%，得0.5分；<75%，不
得分。没有参加调查或者
有效回收率不符合要求
的，不得分。

≧所属学校平均水平，得
1分；<所属学校平均水
平，不得分。所属学校分
为：公办、民办。平均水
平指的是全省公办或民办
高职院校的平均水平。

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专
业课总课时。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为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为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果为准。

2.6.2雇主满意度
（单位：%，1.5分）

2.6.3教师满意度
（单位：%，1.5分）

2.6.4新生报到率
（单位：%，1分）

2.5.5企业兼职教师
专业课课时占比（单
位：%，2分）

2.6.1毕业生满意度
（单位：%，2分）

2.6人才培
养质量（8
分）

2.提质
（50分）

2.5师资队
伍（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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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
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要提供
的材料，学校可根据实际，自行提
供其他材料；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

考核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月1
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

52
2022年应届毕业
生人数（人）

2022年应届毕
业生就业人数

（人）

2022年应届毕业
生初次就业率

（%，自动计算）

53 2316 2136 92.23%

54
2022年应届毕业
生人数（人）

2022年应届毕
业生初次就业
对口人数

2022年应届毕业
生初次就业对口
率（%，自动计

算）

55 2316 1873 80.87%

56

2.7人才培
养工作标
志性成果
（5分）

2.7.1人才培养工作
标志性成果（5分）

学校可列出本校过去一年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成果包括：获得的项目或荣誉，10名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
案例，其他可以证明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成果等。

定性评价 5 标志性成果。

2022年毕业生就业情况表（含专业、
应届毕业生人数、初次就业人数、初
次就业率、初次就业对口人数、初次
就业对口率、平均起薪等）。

2022年毕业生就业情况表（含专业、
应届毕业生人数、初次就业人数、初
次就业率、初次就业对口人数、初次
就业对口率、平均起薪等）。

1
≥80%，得1分；<80%但≥
70%，得0.5分；<70%，得
0分。

≥95%，得1分；<95%但≥
90%，得0.5分；<90%，得
0分。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应届毕业生就业人数/应届毕业生人
数。

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对口率=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对口人数/
应届毕业生就业人数。

2.6.5应届毕业生初
次就业率（单
位：%，1分）

2.6.6应届毕业生初
次就业对口率（单
位：%，1分）

2.6人才培
养质量（8
分）

0.5

2.提质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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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

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要提供

的材料，学校可根据实际，自行提

供其他材料；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

考核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1

新增省部级以

上科研平台数

（个）

新增市厅级科研

平台数（个）

以第一完成单

位获省部级以

上科研奖励数

（个）

以第二、第

三完成单位

获省部级以

上科研奖励

数（个）

2 1 2 1 0

3

以其他排序参

与获得省部级

以上科研奖励

数（个）

新增国家级科研

项目数（个）

新增省级科研

项目数（个）

4 0 0 5

5

2021年度拨入

科研经费总量

（万元）

2022年度拨入科

研经费总量（万

元）

拨入科研经费

增长率（%，自

动计算）

6 724.3 662.3 -8.56%

7

横向技术服务

到款额（万

元）

8 103.96

9
非学历培训到

款额（万元）

10 185.46

1.2022年新增市厅级以上科研平台

明细表（含平台名称、级别、立项

单位、立项时间、立项文件名称和

文号等）；2.2022年新增省部级以

上科研奖励明细表（含获奖项目、

级别、奖励单位、奖励时间、奖励

文件和文号等）；3.2022年新增省

级以上科研项目明细表（含项目名

称、级别、立项单位、立项时间、

立项文件名称和文号等）。以教育

厅每年组织的普通高校科技、社科

年度统计报表数据为准。

2022年拨入科研经费明细表（含项

目名称、负责人、拨款单位、资金

到位时间、金额等），以教育厅每

年组织的普通高校科技、社科年度

统计报表数据为准。

2022年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明细表

（含项目名称、负责人、拨款单位

、资金到位时间、金额等）。

2022年非学历培训明细表（含培训

项目名称、负责人、培训内容、培

训时间、培训人日等）。

3

2

3

3

每新增一个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得1分；每新增

一个市厅级科研平台，得0.2分；以第一完成单位

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每项得1分；以第二、第

三完成单位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每项得0.5

分；以其他排序参与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每项得0.1分；每新增一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得1

分，新增一项省级科研项目得0.5分。此项分值最

高得3分。平台和项目，均指的是立项。

年度拨入科研经费总量最多的高校得满分2分，其

余学校按比例计算相应得分；年度拨入科研经费

增长率最高的高校得满分2分，其余学校按比例计

算相应得分；两者中的高分作为学校本项得分。

以教育厅每年组织的普通高校科技、社科年度统

计报表数据为准。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3倍，得3分；<所在

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3倍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

水平的1.1倍，得2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倍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1分；<所在

规划学校平均水平，不得分。

≥1，可以得2分。低于1，每低0.1减0.2分，最低

得0分；高于1，每高0.1加0.2分，最高得3分。

3.2.2非学历培训人日

数与全日制在校生数之

比（3分）

学校以第一完成人或第二、三完成人获省部

级以上科研平台、项目和奖励情况。

学校拨入科研经费的总量及拨入科研经费增

长率情况。

“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指以学校名义与自

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签订的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技术合同所

涉及的经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与境外企

业、个人合作经费及科技捐赠项目经费。统

计截止时点以财政年度为准。

学校开展的非学历培训人日数与全日制在校

生数之比=非学历培训人日数/全日制在校生

数。

附件2-2-3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

3.强服务

（20分）

3.1科技研

发（5分）

3.2社会服

务（6分）

3.1.1省部级以上科研

平台、项目和奖励情况

（3分）

3.1.2拨入科研经费总

量（单位；万元或增长

率，2分）

3.2.1横向技术服务到

款额（单位：万元，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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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

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要提供

的材料，学校可根据实际，自行提

供其他材料；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

考核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

11

3.3科技研

发和社会

服务标志

性成果（5

分）

3.3.1科技研发和社会

服务标志性成果（5

分）

学校考核年度内在科技研发和社会服务方面

取得的其他标志性成果。成果包括：10项代

表性学术成果（指可以公开的本校教师发表

的论文、报告等），获得的以上考核指标外

的项目或荣誉，内容包括：应用技术研发、

成果转让、职业培训、技术服务，服务精准

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的成果。成果不

重复统计，如已用于其他指标，不得再作为

本指标的成果。

定性评价 5 标志性成果。

12 3.4.1合作办学（1分）
与国（境）外高水平院校开展合作办学，引

进或输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
定性评价 1 2022年合作办学情况报告。

13
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数（个）

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招生数（人）

国（境）外人

员培训量（人

日）

教师赴国

（境）外交

流培训量

（人日）

14 0 0 0 0

15

国（境）外办

学点数量

（个）

在校生服务“走

出去”企业国

（境）外实习时

间（人日）

国（境）外留

学生数（人）

学生赴国

（境）外交

流培训量

（人日）

16 0 0 0 0

17

与港澳学校合

作办学项目数

（个）

与港澳学校合作

办学项目招生数

（人）

教师赴港澳交

流培训量（人

日）

学生赴港澳

交流培训量

（人日）

18 0 0 0 0

19
港澳留学生数

（人）

20 0

2022年交流合作项目明细表（含项

目名称、合作单位、合作内容、合

作时间、实施情况等）。

2022年与港澳学校交流合作项目明

细表（含项目名称、合作单位、合

作内容、合作时间、实施情况等）

。

1.5

1.5

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

3.4.2交流合作项目

（1.5分）

3.4.3粤港澳大湾区项

目（1.5分）

与国（境）外高水平院校开展多边人才交

流，共建科技研发平台、培训平台或实习就

业平台等合作项目，并取得实效。

与港澳高校联合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

合作，包括科技研发、合作办学、学分互认

、赴港“专插本”、基地共建、师生交流等

各方面和领域的合作，并取得实效。

3.强服务

（20分）

3.4对外交

流与合作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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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要提供
的材料，学校可根据实际，自行提
供其他材料；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

考核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1
2022年财政拨款
金额（万元）

2022年普通高职在校
生数（人）

2022年公办学校生均
财政拨款水平（万
元，自动计算）

2 #DIV/0!

3
2022年学费收入

（万元）
2022年教学经费支出

（万元）

2022年民办学校学费
收入用于教学经费的
比例（%，自动计算）

4 17495.36 5908.85 33.77%

5
2022年公办学校
在职人员经费支
出（万元）

2022年公办学校总支
出（万元）

2022年公办学校在职
人员经费占总支出比
例（%，自动计算）

6 #DIV/0!

7
2022年民办学校
人力成本支出
（万元）

2022年民办学校学费
收入（万元）

2022年民办院校人力
成本占学费收入的比
例（%，自动计算）

8 7042.58 17495.36 40.25%

9
2022年普通高职
在校生数（人）

2022年信息化教学设
备投入（元）

2022年生均信息化教
学设备投入值（元，
自动计算）

10 13853 4073164 294.03

2022年财政拨款明细表（包括：项
目、拨款单位、拨款文件名称和文
号、资金到位时间、金额等）。

1.2022年学费收入明细表（按专业
和年级分）；2.2022年教学经费支
出明细表（含用途、金额等），用
途分为：教学仪器设备购置费、图
书资料购置费、教学业务费（含实
验费、实习费、资料讲义费等）教
学差旅费、体育维持费、教学设备
仪器维修费、教学改革经费、课时
补贴费等。

1.2022年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支
出明细表（含用途、金额等）；
2.2022年公办学校总支出明细表
（含用途、金额等）。

1.2022年人力成本支出明细表（含
用途、金额等）；2.2021年学费收
入明细表（按专业和年级分）。

2022年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明细表
（含用途、金额等）。

3

2

1

≧1.5万元，得3分；<1.5万元但
≧1.2万元，得2分；<1.2万元，
不得分。

≧30%，得3分；<30%但≧20%，得
2分；<20%但≧15%，得1分；
<15%，不得分。

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占总支出
比例：占比＜55%得2分，55%≤占
比＜60%得1.5分，60%≤占比≤
65%得1分,占比＞65%不得分。
民办院校人力成本占学费收入的
比例：占比＞40%得2分，35%≤占
比≤40%得1.5分，占比＜35%不得
分。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1.1倍，得
1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1.1倍
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得0.5
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不得分
。

4.2.2生均信息化教
学设备投入值（单
位：元，1分）

“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按照《财政部 教育部关
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加快
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财教〔2014〕352
号）要求，“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是指政府收支分
类科目“2050305高等职业教育”中，地方财政通过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用于支持高职院校发展的经费，按
全日制高等职业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折算的平均水
平，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年生均财政专项经
费”是指“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中的专项经费支出
。统计截止时点以财政年度为准。

教学经费指年度事业费决算表中列支的教学仪器设备
购置费、图书资料购置费、教学业务费（含实验费、
实习费、资料讲义费等）教学差旅费、体育维持费、
教学设备仪器维修费、教学改革经费、课时补贴费等
。学费收入指普通高职专业学费收入，即按照核准收
费标准实际收取的高职专业学费总额。只统计学费，
不含住宿费、教材费等其他收费。

公办学校在职人员经费占总支出情况或民办院校人力
成本占学费收入情况。

学校信息化教学设备投入情况。

附件2-2-4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2月31

日）

4.综合绩
效(10分）

4.1公办学校
生均拨款水平
和民办学校教
学经费支出比
例（3分）

4.2经费支出
结构（4分）

4.1.1公办学校生均
财政拨款水平（单
位：万元，3分）

4.1.1民办学校学费
收入用于教学经费
的比例（单位：%，
3分）

4.2.1人员经费支出
占比（单位：%，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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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要提供
的材料，学校可根据实际，自行提
供其他材料；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

考核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间为2022年12月31

日）

11
2022年教师工资
总额（万元）

2022年教师继续教育
培训支出（万元）

2022年教师继续教育
培训支出占工资总额
比例（%，自动计算）

12 7042.58 174.61 2.48%

13
2022年教师总数
（人）

2022年师均教师继续
教育培训支出（万
元，自动计算）

14 770 0.226766234

15
2022年公办学校
财政下达资金
（万元）

2022年公办学校财政
资金支出（万元）

2022年公办学校预算
执行进度（%，自动计

算）

16 #DIV/0!

17
2022年民办学校
财政专项到位资
金（万元）

2022年民办学校财政
专项资金支出（万

元）

2022年民办学校财政
专项资金支出进度
（%，自动计算）

18 2455 2396.67 97.62%

1.2022年公办学校财政资金下达明
细表（含资金名称、金额、下达单
位、下达时间、文件名称和文号
等）；2.2022年公办学校财政资金
支出明细表（含资金名称、下达金
额、支出金额等）。

1.2022年民办学校财政资金下达明
细表（含资金名称、金额、下达单
位、下达时间、文件名称和文号
等）；2.2022年民办学校财政资金
支出明细表（含资金名称、下达金
额、支出金额等）。

2022年教师继续培训支出明细表。1

财政专项资金包括：财政下达的学生奖助学金、“创
新强校工程”奖补资金、民办教育专项资金等。

≧95%，得3分；<95%但≧90%，得
2分；<90%但≧85%，得1.5分；
<85%但≧80%，得1分；<80%，不
得分。

3

1.按照教师工资总额的1.5%足额
用于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成效明
显得0.5分；不足1.5%的得0分。
2.年度师均培训经费，最高的学
校得0.5分，其他学校依据跟最高
值的比值得分。

差值≥10%得3分，0≤差值＜10%
得2分，-10%≤差值＜0得1分，差
值＜-10%不得分。

4.2.3教师继续教育
培训经费情况（1
分）

4.3.1公办学校预算
执行进度（单
位：%，3分）

4.3.1民办学校财政
专项资金支出进度
（单位：%，3分）

省财政厅当年12月31日时间节点公布的学校项目支出
进度（或国库集中支付系统项目执行进度）与省教育
厅项目支出进度相比。

4.综合绩
效(10分）

4.2经费支出
结构（4分）

4.3经费支出
进度（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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